
北京市税务局综合申报（十一税合一）操作手册

1，登录电子税务局，依次进入【我要办税】-【税费申报及缴纳】-【其他申报】-【综合

申报】

2，如果综合申报中涵盖的税种有已申报的情况，则不允许使用综合申报，系统提示



3，进入综合申报后，系统在税种综合申报表中展示“企业所得税”和“财产和行为税纳税

人申报”的概要信息

4，点击企业所得税月季度申报（A类），进行企业所得税的报表填写，填写完毕点击保存

5，点击财产和行为税纳税申报，进行报表相关内容填写



5.1、进入页面后选择税款所属期，点击查询按钮查询可申报税源，小规模企业可选择是否

享受本期增值税小规模纳税人减征政策

5.2、勾选需要申报的税种

5.3、若没有采集税源会弹出提示：

所选申报表当前属期无可申报的税源信息，请先进行税源采集。



点击确定按钮关闭提示，可以更换税款所属期，再次查询可申报税源。若确实无可申报税源

可点击各个税种右侧的 “税源采集”链接，进入税源采集界面采集相应税源。

5.4、勾选需要申报的税种后，点击页面下方申报信息预览按钮，查看“财产和行为税纳税

申报表”

点击关闭按钮回到“财产和行为税申报”界面。



点击“财产和行为税减免税明细申报附表”页签，可查看已勾选税种的减免税信息。

5.5、点击“财产和行为税申报”界面下方“暂存”按钮，可保存已勾选税种。

点击“确定”按钮关闭提示。



6，当“企业所得税”和“财产和行为税纳税申报”都保存完毕后，点击“申报”按钮进行

申报

7，系统自动检测报表保存情况

8，点击确认提交，申报成功后，系统展示各税种申报结果。




